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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

本辦法依電業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
之。

第 二 條

本辦法所稱用戶配電場所，指基於用電需要，由用戶於建築基
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空間，供作輸配電業裝設相關供電設
備之場所。

第 三 條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用戶應於建築基地或建築物內設置適當之
配電場所及通道，無償提供輸配電業作為裝設供電設備之用；
未設置者，輸配電業得拒絕供電：
一、新設高壓用戶。
二、輸配電業公告實施地下配電地區新設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
　　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或新設建築物在六樓以上且其總
　　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。
三、非公告實施地下配電區域，新設建築物在六樓以上總樓地
　　板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、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之工
　　業區（用地）內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
　　上、或應開發單位（或用戶）要求或政府指定必須地下配
　　電。
四、新增設低壓用戶採三相三線式三百八十伏特或三相四線式
　　二百二十／三百八十伏特供電。
五、用電因高壓改低壓、低壓改高壓、高壓分戶或增設、或低
　　壓契約容量增設後在一百瓩以上，如供電設備設置需要，
　　須新設或擴大用戶配電場所。
本辦法所定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及層、棟、戶數等事項，以同
一建造執照及建築設計圖面之記載為準。

第 四 條

依法應設置用戶配電場所者，其設置面積應依下列規定計算辦



理：
一、低壓新設：依「低壓新設用戶配電場所面積表」辦理。
二、低壓新設部分屬五樓以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，且採單相
　　三線式一百一十／二百二十伏特供電者，如用戶配電場所
　　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地面一樓或法定空地，其長寬尺寸在不
　　影響供電設備裝置及操作維護範圍內，該部分之用戶配電
　　場所面積得依「低壓新設五樓以下連棟採單相三線式用戶
　　配電場所面積表」辦理。
三、高壓新設：二十平方公尺一處，如超過一戶時，每增加一
　　戶，應增加一點二公尺之長度或寬度。
四、新增設以二回線供電之高壓用戶：每戶三十平方公尺一處
　　。
五、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後段應開發單位（或用戶）要求或
　　政府指定必須地下配電、第四款或第五款者，視供電設備
　　實際需要由輸配電業與用戶協商洽定其面積。
六、除已規定長寬尺寸及依第二款設置者外，配電場所之長與
　　寬均不得小於三點五公尺。
七、同一建造執照內建築物以二種以上供電方式供電時，應設
　　置配電場所面積分別依各供電方式之供電面積及本條相關
　　規定計算後合計。惟高低壓併供之同一建築物，如低壓供
　　電之樓地板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時，其合計後配電場
　　所面積得再依「高低壓併供用戶配電場所面積扣減表」扣
　　減。
八、配電場所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地面一樓或法定空地者，在不
　　影響供電設備裝置及操作維護範圍內，其面積得依前款計
　　算結果再酌予縮減，且不受第六款之限制。但依第二款計
　　算部分不得再予縮減。

第 五 條

用戶配電場所之設置面積達四十平方公尺以上者，得依實際需
求採取集中或分散方式設置；其採分散設置者，各配電場所之
面積不得小於十二平方公尺。

第 六 條

用戶配電場所設置地點應符合下列要件：
一、以設置於面臨道路之地面一樓或空地為原則，惟受設置面
　　積或施設技術之限制者，得設於其他樓層；設置於地面空
　　地時，應以該建築物建造執照範圍之法定空地內為原則。
二、設置於地面二樓以上時，應有載重量達一點五公噸及自備
　　可靠緊急供電電源之吊運設備，而可直接運送設備至設置
　　之樓層；其吊運設備，須為電梯或室內伸出屋外之鋼樑及
　　電動滑車裝置等永久性吊裝設備。
三、設置於地面或地面以上樓層有困難者，僅得設於地下一樓
　　，且應有管道通達地下一樓之用戶配電場所或管道間；設
　　置於地下一樓時，地面層並應裝設必要之防水或擋水設施
　　，惟地面層之開口均位於當地洪水位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
四、十六樓以上之建築物於原應設置於地面或地面以上樓層之
　　用戶配電場所之外，得依其用電性質、供電技術及實際需
　　要等個案檢討，於地面以上適當之中間樓層增設用戶配電
　　場所設置位置。
五、不得佔用防空避難室及停車空間。
六、不得設置於屋頂。
七、應有輸配電業巡檢維修人員出入不受限制之通道。



八、有良好之通風、防火及防漏水設施。

第 七 條

依法應設置用戶配電場所者，應於建築物興建時，一併設置用
戶配電場所。
用戶於建築設計階段，應與輸配電業洽妥應留設之用戶配電場
所及通道，並於送交建築主管機關之建築設計圖內標明之。
用戶於建築物興建或變更用戶配電場所前，應出具下列文件送
輸配電業辦理有關手續：
一、屋外配電場所：
  （一）承諾書。
  （二）建造執照正本及影本（建造執照正本核對後應予送還
　　　　）。
  （三）建築圖。
  （四）地籍配置圖。
  （五）地面一樓平面圖。
二、屋內配電場所：
  （一）承諾書。
  （二）建造執照正本及影本（建造執照正本核對後應予送還
　　　　）。
  （三）建築圖。
  （四）地籍配置圖。
  （五）設置用戶配電場所（含管道間）樓層平面圖。
  （六）地面一樓平面圖。
  （七）配電場所剖面圖。
  （八）配電場所上層結構圖。
  （九）配電場所位於地下層之建築物，於地面層面向屋外出
　　　　入口之防水閘門（板）設計圖。
前項用戶配電場所及通道有變更，或既設建築物用戶欲設置配
電場所，應洽輸配電業並將建築設計圖面重新送交建築主管機
關。

第 八 條

用戶配電場所與通道之施工程序及安全措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
：
一、屋外配電場所：
  （一）配電場所應依建築設計圖所示之位置放樣，並予釘樁
　　　　定界。
  （二）配電場所基地及通道範圍內應予夯實整平，配電場所
　　　　基地之基地地面標高，除依建築法規辦理外，應以已
　　　　完成計畫道路之高度（即水溝頂高）為準，如無計畫
　　　　道路，則以現有道路中心高度為準
        。
  （三）配電場所應裝設接地至少兩處，並留適當長度之接地
　　　　線，以便設備接地及測試之用，其接地電阻應符合電
　　　　業法第三十二條及其相關規則之規定。
  （四）配電場所之預埋管路，應依輸配電業指定之埋設位置
　　　　、深度、樣式、管徑及管數等，預埋符合國家標準
　　　　CNS之ES-1級塑膠硬管。
  （五）預埋管路兩端應加密封處理，以防止異物侵入。
二、屋內配電場所：
  （一）消防設施：配電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消防法令規
　　　　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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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（二）通風設施：
        1.建築物設有通風系統者，應將配電場所之通風設施
　　　　　納入建築物之通風系統。
        2.通風管道出口之樓層如為公共設施外之用途時，應
　　　　　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獨立機械通風設備，並將排風
　　　　　管道由配電場所引出室外適當高度處裝置通風窗。
  （三）接地設施：每一配電場所應裝設接地至少兩處，並留
　　　　適當長度之接地線，以便設備接地及測試之用，其接
　　　　地電阻應符合本法第三十二條及其相關規則之規定。
  （四）用戶配電場所之預埋管路：
        1.應依輸配電業指定之埋設位置、深度、樣式、管徑
　　　　　及管數等，預埋符合國家標準CNS之ES-1級塑膠硬管
　　　　　。
        2.預埋管路兩端應加密封防水處理，以防止異物入侵。
  （五）管道間及配管：用戶配電場所應於導線線路所經過之
　　　　各樓分設管道間，供電纜之引接及裝置，但無地下一
　　　　樓或面臨道路之地下一樓者除外；對於同一基地建築
　　　　物內之各配電場所，原則須以電纜管道於基地範圍內
　　　　相連接，如有屋外地面配電場所，則應以管路施設並
　　　　依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之相關規定施設。
  （六）暗管：配電場所內低壓開關箱、手捺開關、插座、燈
　　　　具、通風電扇、電源引接等出線盒間，應依本法第三
　　　　十二條及其相關規則埋設暗管。
  （七）通道：用戶配電場所應保留足夠淨寬一點二公尺以上
　　　　且有適當強度之通道，以搬運供電設備進出之用。
屋內配電場所淨高度須維持二點五公尺以上，但樑下部分不影
響供電設備之設置及維護者，其高度得酌予降低。

第 九 條

用戶配電場所設置於非公共場所用途之區域內者，應設置專用
通道，以作為供電設備進出之用。

第 十 條

用戶配電場所因故須遷移時，用戶應自行於原供電範圍內另覓
設置配電場所及通道之適當位置，經輸配電業評估無供電困難
後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重新設置配電場所。

第 十一 條

本辦法所定用戶配電場所之各類面積表及面積扣減表，由中央
主管機關另定之。

第 十二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